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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A_BA_E6_c36_327220.htm （一九八三年二月

三日、中央军委发布）第一条 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兵役问题的决定》，特

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志愿兵具有下列原因之一者，可退出现

役。 （一）按志愿兵服役年限规定服役期满不需要继续留队

的； （二）国家建设需要调出军队的； （三）军队编制员额

缩减需退出现役的； （四）因战因公致残和因病不适宜继续

服现役的。第三条 志愿兵在服现役期间， 因严重违犯纪律或

无正当理由坚持要求提前退出现役者，经军以上机关批准，

按义务兵作退伍处理。第四条 志愿兵退出现役，由师以上机

关批准，填写《志愿兵退出现役登记表》发给国防部制发的

《志愿兵退出现役证明书》。第五条 退出现役志愿兵，原则

上转业回原籍，由县（市）人民政府安置工作，在本县（市

）安置有困难的，可报请行政公署或省、市、自治区人民政

府统筹安置。转业的志愿兵安置工作后，按置单位相应增加

的劳动指标，应列入国家当年下达的和各省、市、自治区的

劳动计划。安置在区、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

，保留全民所有制职工的身分。 在安置转业志愿兵时，应尽

量按专业技术对口分配。其工资级别评定，军龄（入伍前有

工龄的应加入伍前工龄）满八年不满十五年的定三级工；满

十五年不满二十年的定四级工；满二十年以上的定五级工。

第六条 志愿兵退出现役时，本人申请复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的，应予鼓励，除由部队按规定发给生产、生活等项补助费



外，生产、生活有困难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协助解决。 志愿

兵在服现役期间，因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本人要求回乡的，

需有县（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证明，经师以上机关批准，

准予复员回乡。第七条 志愿兵因战因公致残，积劳成疾，由

部队医院出具诊断证明，并经师以上卫生部门鉴定确认，基

本丧失劳动能力的，或年满五十五周岁的，可予以退休，由

本人原籍或直系亲属居住地的县（市）民政部门接收安置。

退休费，福利待遇和住房等，按军队干部退休的规定执行。

退休人数 和安置地点，由各大单位于每年六月底以前上报总

参谋部。 患精神病治疗半年不愈的或患麻风病的， 应按有关

规定及时退出现役， 办理退休手续，按军队干部退休的规定

发给退休费。麻风病人退休后的安置，仍按国务院、中央军

委〔１９７５〕５０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办理。 部队在与有关

地方的民政、 卫生部门联系好后，直接将麻风病人送麻风病

院或麻风病村。第八条 凡因战因公致残符合评残条件的，部

队应按照规定评定残废等级，发给《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

，享受《革命残废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有关文件规定的待

遇和抚恤。第九条 志愿兵的军龄，从县（市）征兵办公室批

准入伍之日至部队批准退出现役之日为准计算。转业的志愿

兵参加工作后，其军龄合并计算为所在单位的连续工龄。第

十条 志愿兵退出现役时， 对符合条件经组织批准已随军的志

愿兵家属的安置和住房，按军队转业干部的有关规定办理。

有正式工作的配偶，由劳动人事部门负责安排。第十一条 志

愿兵退出现役转业的，应于离队前两个月，由批准机关将其

姓名、级别、专业技术、服役年限等情况，函告县（市）人

民政府，以便提前做好安置的准备工作。第十二条 志愿兵离



队时应办妥党（团）组织关系、供给关系的转移手续，发给

下个月的工资和伙食费，并分别按转业，复员、退休的规定

发给补助费和返回安置地途中的差旅费。到达县（市）时，

持批准机关的行政介绍信，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报到。确定

服预备役的到人民武装部进行预备役登记。第十三条 各级人

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退出现役的志愿兵要妥善安置。要教

育他们到新的岗位后，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为四化

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